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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     題：舞台搭設應做好防墜措施 

近年來，辦理大型跨年晚會蔚為風潮。100 年底有一都市於市

立體育館舉行的跨年晚會，12 月 30 日下午勞工在舞台上架設燈光

時，踏板突然鬆脫，2位勞工從超過 10 米的高處摔落地面，40 歲

的施工人員當場死亡，另外 1人受傷。舞台搭設時，勞工若在無平

台及護欄的高處作業，具有極高度的墜落風險。高雄市勞檢處呼

籲，從安全設施及個人防護具兩方面同時採行，可以有效預防此類

災害的發生。 

勞檢處處長陳俊六表示，搭設舞台及屋頂修繕等高處作業，勞

工於高差在 1.5 公尺以上之場所上下時，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

的設備；另外，在高度 2 公尺以上的處所進行作業，勞工有墜落危

險，應架設施工架、使用高空工作車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。假如

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，則應採取張掛安全網、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

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等措施。又，如果勞工使用安全帶時，

應設置足夠強度的安全帶錨錠或裝置安全母索以供勾掛安全帶。另

外，亦應嚴格督促勞工確實佩帶安全帽；需經常移動位置而頻繁變



換安全帶勾掛點的狀況，應考慮選用雙掛鉤安全帶；當遇強風、大

雨等惡劣天候，而有墜落危險時，即應令勞工立刻停止作業。 

墜落災害常造成重大職業災害，跨年晚會要讓市民歡樂，也要

讓勞工朋友都能平安過好年。高雄市勞檢處呼籲事業單位雇主及勞

工朋友們從事高處作業時，應作業安全為第一要務，若有舞台搭架

的墜落危害預防問題需要諮詢，歡迎親到高雄市勞檢處洽詢或撥打

電話 07-7336959 轉 501 諮詢，亦可上勞檢處網站

(http://www.klsio.gov.tw/)參考相關防災訊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高處作業應佩戴安全帽、雙掛鉤安全帶 

 

 

 

 

 


